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公開取得廠商書面報價廠商證件(資格、規格)審查表 

名稱 「低耗能超低溫冷凍櫃 1 台」 審查日期  

廠商名稱  編號  

證     件     名     稱 

﹡審查意見打 

合  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此證明廠商得以列印
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請入經
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及財政部稅務
入口網「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下載相關佐證資
料）。【營利事業登記證已不得作為此項證明之用】。 

   

二、投標廠商若為冷凍空調業，請同時檢附冷凍空
調業登記證書及有效期內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會員證書。 

   

三、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
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
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
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
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
相關文件。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
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
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四、信用證明： 
(1)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
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證明書上查詢日期以截標日
前半年內取得方為有效且查覆單以由票據交換所
或受理查詢金融機構出具，並加蓋查覆單位圖章，
始可作為證明文件。） 
(2)無退票紀錄證明，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
者，視同無退票紀錄。機關有證據顯示廠商於截止
投標期限前，係拒絕往來戶或有退票紀錄者，依證
據處理。 

   

五、投標廠商聲明書。    
六、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掲露表(填表人應簽名或蓋
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七、投標廠商是否為拒絶往來廠商。    

八、標單封(內含報價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投標標價清單)    

九、所列履約標的型錄或說明書或證明文件    

備註：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證明文件，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以影本為原則。 



資格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                

規格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                          


